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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中期報告     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本人欣然向各位報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錄得之強勁增長。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綜合現金流動表及綜合股本變動表，以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五

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均未經審核及屬簡明性質，並只附載部份說明性之附註，載於本報告第16至26頁。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已審閱本中期報告。

財務表現及狀況

於回顧期間內，鑑於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系均錄得令人滿意之增長，其中尤以中國為然，故香港整體營商氣氛維持

良好。

本集團之純利出現大幅增長。純利增長乃由服務質素提升、邊際利潤增加及穩健的正現金水平狀況所支持。增加其於

中國市場業務之策略已見回報，在此重要市場中，手頭持有合約之價值及數目均穩步上升。

回顧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1,45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2%。

毛利增加8%至約為98,000,000港元，相比之下，去年同期之毛利則約為91,000,000港元。由於在已完成建造合約節

省成本，加上項目管理及設施管理業務之收益增加，毛利率由5.5%增加至6.7%。

六個月期間內扣除稅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純利約為46,000,000港元，至於去年同期則為純利約37,000,000港元。每股

基本盈利為7.9港仙，較根據兩個期間之相同股本架構正常化後去年同期之每股基本盈利6.4港仙增加23%。

與本集團上年度結束時之財政狀況相比，總資產增加約12,000,000港元。流動資產約為1,471,000,000港元，相當於

流動負債之1.1倍。現金淨額增加69%至約為257,000,000港元，而總權益則約為336,000,000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約為103,000,000港元，而有關投資及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則約為74,000,000港元，故

本期間之現金水平錄得約29,000,000港元之淨增長。

業務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取得之新工程合約總值約1,734,000,000港元。於本期間結束時，餘下工程價值相較上一個財政

年度結束時增加9%至約4,933,000,000港元。於本期間結束時之持有工程合約資料如下：

持有工程合約價值 餘下工程價值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樓宇建造 6,096 3,909

土木工程 2,266 1,024

8,362 4,933

董事總經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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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結束後，本集團取得之其他新工程合約總值約165,000,000港元。

本集團毛利率向好之走勢可望持續。本集團正在沿價值鏈上移，提供綜合項目管理、設計及建築方案以及設施管理服

務予其客戶。再配合厲行削減成本措施，預期各業務分部之表現均會有令人滿意之改善。

本集團由四個分部組成，其有利地位使其得以集中經營在樓宇建造、土木工程、項目管理以及設施管理之經選定

商機。

樓宇建造分部之營業額約為1,009,000,000港元，經營溢利約為37,000,000港元，反映香港及澳門樓宇建造工程表現

穩健。

土木工程分部之營業額約為488,000,000港元，經營溢利約為14,000,000港元。於本期間結束後，該部門取得興建廢

物分類設施合約價值約132,000,000港元，以及小型保養合約價值約33,000,000港元。

項目管理分部之營業額約為6,000,000港元，經營溢利約4,0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該分部取得中國及香港多份

項目管理合約。

設施管理分部之營業額約為2,000,000港元，經營溢利約為2,000,000港元。

本集團在項目管理方面之技術及經驗應可使本集團於未來各年取得更高價值之合約。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就其整體業務營運採納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備有多項信貸安排以提供其所需之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五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共約為126,000,000港元，有關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現

金結餘約為383,0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結束時，本集團全部借款均按浮動息率計息，並以港元為單位。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4，該項比

率乃根據本集團之總借款約126,000,000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約329,000,000港元計算。

僱員數目、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如計及本集團之董事，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約1,090名全職僱員。酬金包括薪金及按表現個別發

放之花紅。期內概無任何購股權獲批授或行使。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將其任何資產抵押。

董事總經理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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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仍然有效之建築合約履約擔保書之或然負債，涉及款額約131,000,000港元。

此外，本公司之一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內提出之一宗訴訟中為被告人，牽涉承包商瑞慶寶盈雲石有限公司（「瑞

慶」）申索承造合約工程之逾期款項約1,730,000港元。該附屬公司已提出抗辯，並向瑞慶提出反索償約160,000港元。

該附屬公司對該宗索償提出強烈爭議，財務報表內並無就此作出任何撥備。

收購保華企業中心25%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本公司宣佈，其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訂立股東協議，以收購一家合營公

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0%權益。於同日，該合營公司訂立另一項股東協議，以供其收購另一家合營公司（「買方」）全

部已發行股本之50%權益。買方繼而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Linkport Holdings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該公司透

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擁有位於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51號之保華企業中心。

此項收購將為本公司提供經常性收入，以及物業升值之機會。本公司亦可藉此與現時佔用之辦公室空間租金開支可能

增加對沖，因而受惠。有關上述投資之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刊發之通函內。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共576,699,394股。已發行股本於期內並無任何變動。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已議決向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零四年：無）。預期中期股息會約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三日以郵寄方

式派付予股東。

此外，董事局並建議透過以股代息方式派付中期股息，惟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以代替部份或全部有關股息。根據以股

代息建議將予發行之股份之市值，將參考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止連續三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減

該平均價5%之折讓或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計算。以股代息建議須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批准將

予發行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建議全部詳情之通函，將連同選擇表格一併寄予各股東。

董事總經理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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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至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之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該

段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之轉讓。如欲獲派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六年一

月六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

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開始，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司之地址將更改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展望

本地經濟持續改善，發展迅速。不論本地生產總值、消費物價指數、對外貿易及就業率，均在顯示經濟更加繁榮。

本集團將繼續其承包管理業務，維持其總體規模，同時亦使其於價值鏈向上移，務求發展出均衡的收入組合。本集團

將進一步發展其項目管理及設施管理業務，以平衡其工程組合，並使其經常性收入更為穩固。

在資產負債表處於正現金水平之情況下，再加上現有業務及網絡，本集團正朝向不同地區市場發展，尤其主要集中於

國內市場。為爭取深圳及北京地鐵沿線相關項目，本集團已成立了合營企業，期望藉此取得穩定之盈利增長。憑藉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實施，本集團現已成為少數已取得中國建造許可證的香港建築公司之一。

董事總經理

黃永灝，JP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董事總經理報告（續）


